
仙游县人民政府文件
仙政办〔2012〕156号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仙游县公共资源（建设工程项目）交易

试行电子化招投标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鲤城街道办事处，县直各相关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仙游县公共资源（建设工程项目）交易试行电子化招投标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2年8月30日    


抄送：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县纪委办公室。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2年8月30日印发

仙游县公共资源（建设工程项目）交易

试行电子化招投标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公共资源交易招投标工作，从源头上预防招投标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确保招投标工作公平、公正、公开,促进我县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交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9〕27号）精神，以创新招投标机制、实现招投标行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坚持循序渐进、安全稳妥的原则，充分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科学构建招投标监管监察体系，建立预防腐败、实现阳光交易的长效机制，促进建设工程招投标工作提高效率、节约资源和公正规范，进一步推动我县建设工程招投标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二、实施步骤和内容

仙游县建设工程招投标工作拟用1年时间（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实现电子化、网络化、远程化的目标，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建设阶段（2012年7月1日至8月31日）

用二个月的时间做好电子化招投标的各项基础性工作。主要工作内容有：

1.选用软件

由县招投标中心与市发展服务中心联系，引进市级公共资源网上交易系统，完成县本级招投标业务管理系统和网上招投标监管系统各项硬件设备的建设，完善配套软件，完成县招投标中心场所和网上招投标平台的装修改造。

2.宣传推动

以仙游县招投标网为依托进行广泛宣传推动，发布关于电子化招投标的动态信息，宣传国家、省有关电子化招投标的要求，建立交流平台宣传各地先进做法；以问答形式阐述电子化招投标的意义、特点和做法，进行广泛宣传。召开各建设工程行业主管部门协调会，各部门分别做好宣传工作。

3.培训普及

软件公司分类分批对我县招标代理公司、评标专家投标人及有关管理部门进行培训（包括网络培训）；以仙游县招投标网为互动平台，建立与招标代理公司、评标专家、投标人之间的交流园地，普及电子化招投标的概念和运作规则。

4.建立投标人信息库

投标人信息库是电子评标过程中实现资格审查和综合标评审的重要数据来源。建立投标人信息库网上运行平台的信息系统，指导投标人做好CA数字证书认证工作和网上资料录入工作；核对投标人的许可证书、业绩证明等投标资料的入库扫描件的真实有效性；将投标人有关入库信息向社会进行公示。

5.上线运行测试

试点前使用已归档项目的招投标资料进行电子化模拟测试，分为阶段性测试和全流程测试。阶段性测试按照招投标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分别进行；全流程测试按照招标公告发布、招标文件制作与备案、投标文件编制与投标、开标与评标、评标结果公示及中标备案等环节的要求实际操作，完成3个以上项目的测试。测试工作邀请招标代理、投标人、专家及相关部门共同参与，优化并完善电子化招投标流程。
（二）试点阶段（2012年9月1日至12月31日）

用二个月的时间，分两步完成试点工作。第一步先实现电子招标、电子投标、电子评标；第二步在今年年底前实现网上招标、网上投标。在试点阶段，试点项目数量力争达到适宜采用电子化模式进行交易的项目总量的5%-10%。该阶段以纸质为主，网上为辅，主要工作内容有：

1.选定试点项目

本着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次要后重要的原则，选择适宜采用电子化模式进行交易的建设工程项目进行试点工作。试点开始阶段，针对每个选定项目，软件公司分类对该项目在电子化招投标中涉及到的各方主体进行专门培训，确保试点顺利实施。

2.制定应急预案

对选定进行电子化试点的建设工程项目，制定各项应急预案，明确补救措施，确保试点顺利实施。

3.反馈总结

试点阶段通过网站互动园地、召开论证会、意见征集会等渠道征集各方对电子化招投标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及时向其它实施电子化招投标的单位学习交流，借鉴成功经验。

（三）试运行阶段（2013年1月1日至6月30日）

2013年1月1日以后，我县开始进入电子化招投标试运行阶段，实现包括传统化、电子化、网络化、远程化等四种形式互补共存的新管理模式，该阶段以网上主为，纸质为辅，同时要视省内其他单位电子化招投标的进展程度，力争实现远程评标。主要工作内容有：

1.制定实施细则

结合试点阶段的实际应用情况，出台正式的实施细则或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电子化招投标的运行。
2.建立远程评标协调机制

争取与省内各地建立远程评标的协调认可机制，制定相关规范文件，建立健全有关远程评标的制度，对远程评标的项目选定、专家的远程抽取、远程评标所在地的监控条件、评标专家的报酬支付等达成协议。

（四）正式运行阶段（2013年7月1日以后）

2013年7月1日以后，我县招投标工作进入电子化阶段，实现电子化交易的项目数量力争达到适宜采用电子化模式进行交易的项目总量的50%-70%。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县直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网上招投标建设工作的认识，从全局工作需要出发，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要指定一名领导具体负责，安排派专人落实该项工作。同时要确保保密信息不泄露、不泄密，确保系统安全运行。

（二）规范管理，健全制度。县直有关部门要把制度建设放在平台建设的同等重要位置，加强系统监管，规范运作行为，确保网上招投标工作正常进行。各监管单位要健全工作岗位制度，对每项招投标监管事项明确具体责任人、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完善内部监督管理制度，确保网上招投标监管严密高效实施。
（三）勤俭节约，资源共享。要按照“科学先进、勤俭节约、资源共享、简单实用”的原则，充分利用仙游县廉政网、仙游县招投标网和县有形建筑市场的现有设备开展网上招投标监管系统建设。同时要科学合理安排建设工程招投标电子化环境的建设资金，确保建设工程电子化招投标顺利实施。

1

